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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专项行动正在全国部署开展。各地
人社部门会同网信、教育、公安等部门
汇总梳理了一批 2025 年以来查处的
侵害劳动者就业权益典型案例，提醒
求职者防范警惕求职陷阱。

远离“招转培”——
北京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邀请求

职者古某参与运营助理岗面试。古某
通过面试后，该公司口头承诺支付每
月薪资 8000元，但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其后，该公司以入职需经过实训
为由，诱导古某签订《新媒体运营实训
咨询服务协议》，并收取实训费用
18800元。因古某无力支付，该公司则
诱导其在某小贷平台办理分期贷款，
每月需偿还 1777元。

有关部门提醒，“招转培”本质是
以招聘、培训为幌子实施的诈骗犯罪
行为。求职者如遇“先付费培训或购
买课程才能入职”情况，应立即停止与
相关单位或个人接触，坚决不付款、不
贷款，避免财产损失；同步保存好聊天
记录、书面材料等证据，及时向公安、
人社等有关部门反映。

辨明“黑中介”——
湖北某网络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

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情况下，通
过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XX便民圈”
等线上平台及合作渠道，共发布违法
招聘信息 95条。同时，该公司以发布
招聘信息名义，向合作单位收取 200
元至 700 元不等的广告费、信息推广
费，非法牟利 1.4万元。

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在网上找

工作，一定要仔细查看相关平台、机构
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是否
公示许可证信息、收费标准等，避免碰
上网络“黑中介”。

戒备“低门槛、高薪酬”——
江苏省苏州市某人力资源公司以

某电子厂名义，发布“高薪”招工信息，
吸引求职者微信咨询。求职者前往电
子厂应聘后，发现该厂并无招聘计
划。人力资源公司随即以电子厂招满
为由，改约至某酒店面试；在登记个人
信息并现场收取被褥费、车费后，将求
职者介绍至外地另一企业，薪资待遇
等远不如招聘信息所称水平。随后，
求职者又经历多家人力资源公司“转
手”，最终仍未能成功入职。

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面对“低门
槛、高薪酬”招聘信息时，要保持高度
警惕，仔细甄别信息来源，对要求提前
缴纳费用、频繁变更面试地点等情况
提高戒备。如遇求职诈骗或个人财
物、人身安全受侵害等情况，应立即向
人社、公安等主管部门反映。

别信“保录”“直签”——
吉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通过某

网络平台，发布“高薪保录”“直签国企”
等招聘信息。求职者付费咨询后发
现，相关国有企业并未委托该人力资
源公司招聘，亦未设置相关用工岗位。

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面对此类
招聘信息应高度警惕，切勿有侥幸心
理，避免上当受骗。

防范“假外包、真派遣”——
江苏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在未取

得劳务派遣许可证的情况下，以“业务
外包”名义与某纺织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由纺织公司提供厂房、机器以及原
材料，并负责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
对工作成果和质量进行直接核验。同
时，现场管理人员亦为纺织公司原职
工，管理流程、岗位内容与其在纺织公
司工作期间完全一致。该企业管理咨
询公司仅负责在收到纺织公司每月支
付的费用后，为所谓外包员工支付工
资、缴纳社保费。

有关部门提醒劳动者警惕以“劳

务外包”等名义掩盖的非法劳务派遣
陷阱，注意保存工作证、书面合同、往
来邮件、聊天记录等证据材料，及时向
人社部门投诉。

拒绝“无薪试岗”——
河北某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利

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以岗前培
训考核、适应性试岗为名，违法设定 3
至 7 天的“无薪试岗”期。试岗期满
后，企业即以“考核不合格、不适应岗
位”等理由辞退劳动者，拒不支付试岗
期间劳动报酬。

有关部门提示，“无薪试岗”本质
是用人单位为牟取非法利益，利用虚
假招聘信息吸引劳动者，以不合理规
章制度或不签订劳动合同等手段，侵
害劳动者公平就业和工资报酬权益的
违法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遏制，防
止其演变为行业潜规则。

识破规避用工责任行为——
湖南某酒店管理公司要求员工在

某互联网平台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与
公司和平台签订“三方服务协议”，由平
台代为结算劳动报酬。看似通过互联
网平台派发工作任务，以接单形式完成
工作，实际上员工仍在公司从事原工作。

有关部门提示，部分用人单位将
传统工作岗位包装为灵活用工、平台
用工，有的甚至要求劳动者注册成为
个体工商户，实际是为规避用工主体
责任，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劳动
者如遇此类情况，要留存好合同协议、
考勤和工作记录、报酬支付凭证、聊天
记录等证据材料，及时向人社部门投
诉。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各类求职陷阱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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